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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之前，传统农业社会都必须寻找非金融手段规避生存风险。

而妻女则是不同社会不约而同找到的人格化避险工具之一，所以，尽管各大洲之间在近代之

前交往不多，但在面对风险事件挑战时都有通过嫁卖妻女获得全家生存空间的习俗。为了检

验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这一命题，本文从清代中国 1736 年到 1896 年间

73216 件婚姻奸情类刑科题本案件中，把所有记录了买卖妻妾价格、寡妇再嫁财礼、正常婚

嫁财礼信息的案件找出来，共收集 3119 个可用案件；然后，我们检验妻妾价格是否在生存

风险变大时显著更低。在分析中，我们用粮价作为生存风险的代理指标，亦即，粮价越高，

意味着粮食短缺越严重，生存风险越大，被迫卖妻嫁女的压力也越大，导致妻妾市场供应增

加、供大于求局面恶化，妻妾价格因此相对平时下降。我们发现，对清代妻妾价格影响最为

显著的是粮价即生存风险，粮价越高时，妻妾价格尤其买卖妻妾的价格越低；其次是当地受

贞洁等儒家妇道文化影响的程度：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即列女数量越多）的州府，妻妾市

场上的总体供给越少，妻妾价格尤其寡妇再嫁的价格则越高。以旱灾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

估计表明，旱灾年份里粮价多上升 10%，会导致妻妾价格下降 33%，证实了“女性被用作避

险资产”假说。把女性作为“避险资产”虽然是在缺乏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的迫不得已行为，

但是以摧残女性身心和压制女性自由选择权利为代价的。因此，金融市场从根本上把人尤其

是女人从经济工具的角色以及相应的制度约束中解放出来，给个人以更多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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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风险事件一直挑战着人类的生存。一场旱灾、水灾、地震、欠收等自然灾害，就可以迫

使“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四处寻找活路。比如，Bai and Kung （2011）的研究发现，自汉

朝到清末 1900 年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旱灾是迫使北方游牧民族侵袭中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场简单但威胁生存的气候事件就能导致战争。Jia (2012)的研究表明，在番薯和玉米这些新

世界粮食作物于 16 世纪后期逐步进入中国之前，当旱灾发生时，平均一百个州府中有 8 个

左右会发生农民暴动，气候变化是农民暴动的重要起因。不仅中国历史如此，在古埃及，气

候灾害也是战争的起源 (Fagan 2009)；在中美洲的玛雅帝国时期，气候异常往往导致战争或

其它暴力冲突 (Diamond 2006; Yancheva et al. 2007)。这些和其它研究证明（Miguel et.al，

2004），自原始社会以来，气候变化、地球异动甚至季节轮换所造成的生存风险，会迫使人

类寻求暴力，靠暴力求得活路。 

既然自然灾害等风险事件一直在挑战人类生存，那么，人类社会又是如何与风险博弈的

呢？一种办法是通过文化价值、伦理规范、社会组织来要求人们以非经济、非货币化的方式

互通有无，共同分摊风险。Kung and Ma（2013）的研究表明，在明清几百年的山东各个县

之间，儒家祠庙数量越多即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县域，即使受到灾荒冲击，农民通过暴动求

生存的倾向性会低很多。也就是说，通过儒家文化强化的家族、宗族，能够使受到灾荒冲击

的族人更好地在宗族内部互通有无，让大家更好地应对灾害事件的冲击，降低暴力的必要性。

而 Rosenzweig and Stark （1989）发现，在印度农村，家户喜欢把女儿嫁到很远的地方，因

为越远的地区跟本地的气候波动之联动性会更低，本地发生灾荒、受到冲击，远方女儿家在

同时受到同样风险事件冲击的概率会更低，因此，他们利用女儿的婚姻规避风险，获得转移

支付从而降低因灾荒带来的消费波动。第二种办法是通过相关性低的新技术或者新品种达到

消弱风险冲击的效果。最经典的例子之一是番薯这类“新世界”作物对中国的影响。Jia（2012）

发现，由于番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等而言具有很强的抗旱性，因此

即使发生旱灾、水稻小麦不能种，农民也可通过追加种植番薯给家人求得一条活路，而不必

诉求暴力。所以，在番薯从 17 世纪中期逐步引入中国各地之后，农民应对旱灾的能力大大

提升，旱灾年份里农民暴动的频率大约下降四分之三！ 

当然，以上解决办法只是改善性的进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风险事件的挑战，所以，传

统社会还需要其它避险手段。本文研究的是另一种对抗风险冲击的办法，即把人用作避险工

具，尤其是用女人作为避险资产，平时花钱娶妻买妾，在灾荒发生时再通过嫁卖妻女、用变

现所得缓冲生存挑战。现代人可能难以接受把妻妾、女儿当避险工具用的行为，在清代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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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也明文禁止妻妾买卖（岸本美绪，2001）①，但现实中，不仅中国长期有买卖妻妾、租妻

典妻的传统（潘光旦，2010；夏明方，2004；赵晓华，2007），而且印度、泰国、非洲、美

洲、英国、法国、德国及其它欧洲国家也都曾经有买卖妻子的习俗（Gray，1960； Goldschmidt，

1974；Menefee，1981；汤姆逊，2002），就像其它商品和资产一样把妻子拍卖交易。早在公

元前 1700 年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制定“为了还丈夫欠债，可以卖妻”（Levine, 

1997-2001）,而近到 2009年的印度，还因为长年旱灾、欠收而负债累累被迫卖妻（Sidner， 

2009）。潘光旦（2010）甚至写道：“荒年来了，家里的老辈便向全家打量一过，最后便决定

说，要是媳妇中间最年轻貌美的一个和聪明伶俐的十一岁的小姑娘肯出卖的话，得来的代价

就可以养活其余的大小口子，可以敷衍过灾荒的时期。”②这种买卖妻妾以化解生存风险的“自

我保险”行为③，成为男权家长制传统中国抗争粮食风险的一种手段（夏明方，2004）。在这

里，女性被用作灾荒时期寻求活路过程中可变现的资产。 

当然，在缺乏金融市场的社会里，“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这一假说是否普遍成立，至

少取决于三方面的答案：第一，女性婚嫁、妻妾买卖是否跟一般商品交易一样，也就是“婚

嫁”程序完成后，妻妾作为保险资产的产权是否清晰界定（包括再嫁、再卖转让权利）并且

被转让到丈夫方？第二，妻妾的定价是否符合“经济规律”、跟一般商品交易一致（卖方寻

求价格最大化，买方则反之），其价格是否受到风险事件的显著影响（以表明其避险性质）？

第三，在面临生存危机、无路可走时就变现妻妾，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 

关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在人类学文献中有许多研究。Gray（1960）以非洲部落的婚

姻背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早在 1929-31 年间有过一场大讨论，就是英文里用来表达婚姻

过程中男方付给女方的“财礼”到底该不该叫做“bride-price”（“新娘-价格”），当时不仅非

洲人反对，而且许多人类学者也认为把“财礼”叫做“新娘-价格”是对非洲婚姻习俗、对

非洲婚姻的一种侮辱，因为这个说法等于把婚姻说成买卖交易，就像任何物品交易一样也存

在买方和卖方。Gray 教授通过对不同非洲部落的婚姻过程（习俗）做系统研究，发现整个

过程的关键在于财礼的谈判与支付过程：谈判由双方家长控制（而不是当事人自己），只要

谈好的财礼支付完成并得到见证，新娘就必须过户到男方，并且把对新娘的使用与处置权利

（资产产权）全部交由男方，而且只有在财礼都交付完，婚姻才算正式合法建立（没有见证

过财礼支付的男女关系算是通奸，属非法）。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性质跟一般商品

或财产交易基本无差异。Gray（1960）发现，非洲不同部落采用两种妻子转让模式，一种是

                                                             

①岸本美绪（2001）谈到，在清代刑律中规定在四种情况下可以合法卖妻：一是通奸之妻，二是背夫逃亡之

妻，三是情愿出卖为婢之妻，四是因贫困而不得已。第四种情况显然使许多妻妾买卖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②潘光旦(2010)，第 130 页。 

③Ehrlich and Becker (1972) 把降低损失的行为称为“自我保险”，是一种对市场保险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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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jo 部落模式：出嫁以后，妻子只有丈夫才能决定是否改嫁或说转卖，改嫁之后其再嫁的决

定权由新丈夫掌握，在这一过程中丈夫是妻子作为资产的产权所有者并会追求价格最大化；

而 Tsonga 等部落采用的是另一种模式：每次妻子转让都必须经过娘家，亦即妻子被象征性

地送回娘家，由娘家把她再嫁给新丈夫，财礼也先由新丈夫付给娘家，由娘家再转付给前夫。

前一种模式是丈夫坐庄，而后一种总是由娘家坐庄。Gray (1960)也谈到，由于这些非洲部落

缺乏投资途径，男人成功后的财富主要投放于两类资产：山羊和妻子，而且山羊多到一定程

度就被转换成更多妻子，一旦出现风险事件挑战时则又通过变卖妻子、换成山羊，以求得更

好的生存概率。因此，非洲的婚嫁习俗不仅把女性作为资产的产权界限界定得很清楚，而且

把财礼支付作为转让妻子所承载的产权的关键一步。虽然 Gray 教授没有专门对非洲财礼的

决定因素做量化研究，但他大致说到妻子价格跟娘家社会地位、姿色等有关。他的结论是婚

嫁跟一般商品交易无异，财礼就是女性作为资产的转让价格。 

在中国，人作为经济工具的传统很久。“养儿防老”就是把子女作为一种规避生老病残

风险的工具性安排（陈志武，2009）。从两千多年前孔孟建立“三纲五常”儒家文化体系开

始，尤其是自汉朝系统推行儒家伦理以来，男性家长清晰地拥有并支配家庭内的所有资产，

包括对子女作为产权的所有权以及对子女婚姻与命运的绝对支配权（Lang，1946）。“三纲”

确立了父母对子女的所有权，也确立了丈夫对妻子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张五常（Cheung，

1972）应用现代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传统婚姻的全过程做了详尽解读，认为基于“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制度使婚嫁成为典型的资产转让交易，在男方支付完财礼之后，

婚礼只是父母出让女儿作为资产的产权并正式由夫家受让的最后仪式。而儒家建立的“三纲

五常”行为规范从本质上把家庭内谁拥有谁、谁对谁有什么决定权变得不模糊，降低买卖妻

妾、嫁卖女儿的交易成本。以前的包办婚姻过程中，只有在双方父母通过媒人把财礼等方方

面面条件谈好之后，当事年轻男女才可以见面，并执行已经被安排好的条约，这其中除了经

济和其它显性利益追求外，很难看出有多少爱情等非经济非利益的元素。婚嫁跟商品交易无

异。也因为上述原因，在本文中我们不对“财礼”和“价格”、“男方”和“买方”、“女方”

和“卖方”进行区分，而是交换使用这些词，以便于讨论。 

明码标价的妻妾买卖不只是在传统中国、非洲比较普遍，而且在英国也是到 19 世纪后

期才完全结束。按照汤普森（2002）教授的介绍，英国民间很早就推演出一套系统的妻子买

卖程序，其中几项关键要素：一是丈夫必须用缰绳套住妻子的脖子，用左手拿着绳子的另一

端，在市场广场上边喊边走三圈，宣布马上拍卖自己的妻子；二是公开拍卖，由最高出价者

获得；三是必须现场付价，然后由新夫牵走妻子。在英国的当时，妻子买卖的产权交易性质

鲜明。按照 Levine (1997-2001)的介绍，公元前两千年以来的犹太教文献中，在谈到娶妻时

通常用“买妻”、“获取妻子”这样充满交易与产权转让的话语，而所付价钱或财礼都归女方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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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世界不同社会的历史上，似乎都曾有过把女性作为资产买卖的习俗，甚至连用

缰绳牵着妻子到市场上卖的做法在英国和中国都类似？这背后跟人类不管在世界何处都会

面对风险挑战的事实紧密相连，是在现代金融市场提供外部避险工具之前，人类没有太多有

效的风险规避手段，所以只好在人身上打主意，以“养儿防老”防范未来风险，以妻妾买卖

缓冲已发事件带来的生存挑战。正是这些需要而推演出各种限制个人选择自由的文化，因为

只有当男人、女人都“守份”的时候，作为避险工具的儿女、妻妾的违约风险才会更低。不

同国家的这些共同习俗恰恰说明，把妻妾当作避险资产是人类过去在缺乏金融市场的条件下

对风险事件的一种共同反应。 

按照 Maddison (2001)的估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到 1870 年洋务运动开启之前基本没有太

多变化。特别是乾隆年间人口压力上升，许多家庭处于基本生存水平线上，一旦受到灾荒冲

击、粮食短缺，就会面对生存挑战（Bengtsson，2004）。在那种状态之下，当面临疾病、伤

残、灾荒等风险事件时，出现潘光旦（2010）所说的嫁卖妻女现象就不太吃惊（赵晓华，2007）。

虽然现有的文献对传统中国以及其它社会的妻妾买卖现象有过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以

选择性案例为主，基于几个案例得出一般性结论，而不是通过大样本对“女性被用作避险资

产”这一命题进行量化检验。在这个意义上，对上面提出的第二、第三个问题，现有文献还

没有进行过基于大样本的系统回答。 

为了系统地检验传统社会里“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这一命题，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保留的、清代 1736-1896 年间的 73216 件婚姻奸情类刑科题本中，把所有记录了妻妾买

卖价格、寡妇再嫁财礼、正常婚姻财礼的命案找出来，共收集 3119 个价格信息详尽的案件；

然后，我们一方面分析童养媳、初婚、妻妾买卖、寡妇再嫁的定价规律，另一方面则系统检

验妻妾价格是否在生存风险变大时显著更低，检验妻妾价格中的“避险资产”属性。 

在分析中碰到的一个挑战是，虽然我们看到生存风险大（以发生旱灾为例）的年份，因

婚姻、妻妾买卖引发的命案率会上升，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每年每府的妻妾买卖、寡妇再嫁

的交易次数，因此无法分析灾荒年妻妾交易量跟正常年的差别。但是，我们用“价格”代替

“交易量”做近似研究。具体而言，我们用粮价作为生存风险的度量指标，亦即，，粮食短

缺越严重，生存风险越大，所以粮价会上升越多，同时，如果越多家庭因面对生存挑战而被

迫卖妻嫁女，导致妻妾市场供应量增加，而需求可能又比正常时期少，那么，妻妾的价格会

相对平时下降。因此，生存风险的严重程度由粮价反映，女性的“避险资产”属性由妻妾价

格反映。“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可以由“妻妾价格跟粮价负相关”来代替。 

通过对清代妻妾价格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对妻妾价格影响最为显著的是粮价，即风

险事件导致粮价走高时，买卖妻妾的价格显著下降，而初婚财礼受影响有限，说明在危机时

期妻妾显著地被用作避险资产变现，支持我们的假说，也通过大样本客观印证了潘光旦等学

者的判断。以旱灾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表明，灾荒年份粮价每上升 10%，会导致妻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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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降 33%。其次，一个州府受贞洁等儒家妇道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影响妻妾价格：受儒家

影响越深（即列女数量越多）的州府，寡妇再嫁倾向性越低，因此妻妾市场上的供给越少，

妻妾价格尤其寡妇再嫁的价格则越高。 

本文的贡献在于三方面。第一，我们正式提出“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这有利于

深化理解妻妾买卖历史的起源。第二，本文是第一次用大样本数据对妻妾价格进行研究，并

以此检验传统社会里女性作为资产使用的属性。比如，妻妾买卖作为清代社会的风险缓冲手

段屡被历史学家所认同（王跃生，2000；郭松义，2000；潘光旦，2010；岸本美绪，2001；

等），但他们都没有使用大样本进行量化研究。本文是这方面研究的首次尝试。对于非洲社

会，Gray（1960）提到过妻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 Goldschmildt (1974）发现那里

的妻子价格在灾害时期会比较低，但他用到的样本量很有限。汤普森（2002）收集了英国自

1780 到 1890 年的两百多起卖妻案例，但他没有详细的妻子价格数据，更没有据此研究女性

被用作避险资产的属性。第三，我们的研究具体表明，现代金融市场是个人解放尤其是女性

解放的基础，金融市场把人从这些经济工具、风险工具中解放出来，并因此获得自由。把女

性作为“避险资产”虽然是在缺乏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的迫不得已行为，但是以对女性身心摧

残和对女性自由选择权压制为代价的。 

文章其它各节安排如下：第二节提出“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第三节对清代婚姻

题本的收集做介绍，并对样本进行量化描述，统计了灾荒、粮价和妻妾价格之间的简单关系；

第四节是计量分析，假说检验；第五节对结论做稳健性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 
 

在缺乏金融市场的社会里，女性甚至男性被当作避险资产，有其必然性。根据 Herlihy and 

Klapisch-Zuber (1985)的研究，尽管 1425 年时佛罗伦萨的金融市场已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

那时期最富有的佛罗伦萨家庭中，其财富有 25%投资于土地和房产，40%投于贸易、商业和

手工业等经营性资产，只有 35%的财富投资于债券、保险、借贷等金融资产。佛罗伦萨作为

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当时正在引领欧洲走出中世纪，开启银行等金融行业，其最富有家庭的

金融资产占比也不过如此。对于其它社会而言，一直要等到十九或二十世纪金融工具才成为

大社会的一部分。比如，云妍（2010）对十八世纪中国被抄家的官绅家庭财富结构进行了系

统梳理，发现那时中国最富有家庭大致按照田地房产、商业资产、金银古董各三分之一的结

构管理财富，债券、保险、证券或基金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都还没有在中国问世。 

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普通大众，非人格化金融离他们就更遥远了。不管是亚洲的中国、

印度，还是在欧洲的英国、非洲的坦桑尼亚，在它们处于传统农耕时期，一般农民没有剩余，

即使有财富积累，也不会太多，顶多配置一些土地、房屋、牛羊等生产资料。这些有形资产

既是对未来的投资，也同时是避险工具。除此以外，传统社会也尽量找其它替代性避险安排，



 

7 

 

以对抗灾害等风险事件的冲击。比如，Rosenzweig and Stark（1989）发现，在印度农村，当

发生灾害时，有女儿外嫁很远的农民家庭比没有女儿外嫁很远的更能应对，生存能力就更强。

在非洲，人们通过售卖牛羊等生产要素来缓冲旱灾冲击（Udry，1994）。在印度，虽然牛是

圣物，人们平时投资公牛用于农耕，但在灾害威胁生存时，公牛又被变现以求活路，被当成

气候保险工具（Rosenzweig and Wolpin，1993）。 

虽然土地、房产、牛羊、古董可以用作投资和避险工具，但那需要有足够多的剩余财富，

对一般农户价格太高；相比之下，儿子、女儿、妻妾是普通农户更方便的人格化避险工具，

这就是“养子防老”的保险与投资含义。科斯对产权理论表明，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

条件（Coase，1959）。为了使子女、妻妾能够作为避险工具，社会就必须先清晰界定作为产

权的子女是属于父母的并由父母掌握其买卖的控制权与收益权，作为产权的妻妾和其控制权

属于丈夫，等等，产权界限与规则必须清楚，否则会大大增加子女、妻妾作为避险与投资工

具的不确定性，使交易成本太高。这就是为什么非洲部落、传统中国和英国等，都推演出了

详细的男娶女嫁规则、妻子买卖细则（Gray，1960； Cheung， 1972; 汤姆逊，2002）：子

女的初婚由父母包办，妻子买卖由丈夫决定，寡妇再嫁由婆家掌控，等等。这也是儒家“三

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的意义所在，清楚界定子女、妻妾的产权界限和归属。结婚前女儿是

父亲的财产；结婚后则是丈夫的财产，婚姻仪式是实现这种财产权利的转让④。 

因此，婚嫁过程是一个被嫁妇女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让过程，这是各传统社会的共同

点，也是为什么不同社会的婚嫁仪式基本类似。比如，在传统中国，适龄初婚需要经过一系

列礼节才能成立，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个环节。首先是纳采，

男方父母邀请媒人向女方父母提亲。如果女家同意，再经媒人询问女方名和年庚，即问名。

随后男家将女子和儿子的年庚相卜，如果两方相配，则回告女家，谓纳吉。在年庚相配的情

况下，男家向女家下财礼，即纳征。请期指商量婚礼的日期。最后是亲迎，即男方用花轿将

新娘迎娶过门（陈鹏，1990；郭松义，2000）。《大清通礼》载录，只有经六礼，婚姻才算

确定。六礼程序在不同地方有所简化，但要点在于：嫁娶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

结婚男女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一般要到婚礼最后环节才能一见对方真容，而纳征是必不可少

的。根据 Gray（1960）对非洲部落婚俗的介绍以及斯通（2011）、汤姆逊（2004）等对十九

世纪之前英国婚俗所揭示的，非洲、英国的婚姻过程跟中国的大同小异，一是双方父母“包

办”、当事男女必须服从⑤，二是只有在支付并见证财礼之后婚姻才“合法”。这些细节决定

                                                             

④当然，妻妾儿女和土地等其它资产的一个很大差别在于，她们是有个体意志并可能以某些方式抗争的个人。

或者说，对她们的产权界定比起土地之类要更难一些，使交易成本上升。这也是为什么儒家等非常强调每

个人在家庭、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归属的绝对性，否则各种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在灾荒年份，妻女被卖对

她们的生存未尝不是无利的，她们抵抗获得的道义支持可能也较平时少，交易成本会降低。 
⑤现代产权理论指出，私有产权包括四组权利：所有权、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传统社会把子女界定为

父母的产权，其表现在父母有权指挥子女进行劳动、其劳动所得归父母支配、父母有权把子女卖掉，甚至

于父母对子女的人身伤害也享有法律的豁免权。所以，各传统社会普遍曾是“父母说了算”的包办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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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社会的婚姻重利益、轻情感，就如张五常（Cheung，1972）所说的：传统婚姻跟一

般产权交易过程无异，都是产权的转让⑥。 

买卖妻子的程序和规则在不同国家间也是惊人地相似。在清代中国，刑律明确禁止买妻

卖妻，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比如通奸之妻、背夫逃亡之妻、本人情愿出卖为婢之

妻、丈夫病残或贫困之妻（岸本美绪，2001）。但是，正因为法律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买卖妻

妾，在民间历来就有买妻卖妻的传统。依照习俗，一桩妻妾买卖的成交，必须邀集媒证并写

立“文约”，双方需按手印，过交“财礼”，之后买休者才可领走所买妇人，并从此掌握对后

者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吴佩林，2010）。在 1820、1830 年代流传于河北定县的秧歌戏《耳

环记》，以戏剧形式再现历史上中国农民买卖妻子的现实。夏明方（2009）把剧情总结为：

（一）有一个公认的卖妻市，买卖双方及当地人都知道其位置；（二）卖主往往大声吆喝：

“你们谁买媳妇来！”；（三）被卖者身上插上一根黄白草棍或类似物品，作为待售标记；（四）

买卖双方经过一番激烈讨价还价，谈好价格；（五）卖方把草棍和妻子交给对方，收到财礼，

交易完成。——相比之下，汤姆逊（2002）在介绍十九世纪末之前的英国习俗时，谈到，“买

卖一个妻子……是高度仪式化的，它必须公开并用公众认可的礼节来操作。”英国人买卖妻子

大致分两步：第一，要用缰绳套着妻子的脖子把其带到公开市场上，大声进行公开竞价拍卖，

出价最高者胜；第二，拍卖价格确定后，到旁边公共酒吧中，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交钱、

签署买卖合约，之后由买方牵着缰绳把买到手的妻子带回⑦。汤姆逊强调这过程中最为关键

的是：缰绳、公开拍卖、付钱，否则就不合法。由此看到，英国之前的卖妻仪式跟中国的传

统类似。在 Gray (1960)介绍的非洲卖妻习俗中，也能看到类同的元素。 

而之所以传统社会里婚嫁的规则和过程都大同小异，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得以发展以前，

儿女、妻妾是传统社会的主要避险工具和投资载体，而婚嫁过程、妻子买卖程序则是被嫁方

作为资产的转让过程，财礼是这些产权的价格。这一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各大洲的传统

社会原来交往不多，但都推演出了买妻卖妻的习俗，其背后都包含了在风险冲击下求生存并

尽量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潘光旦，2010；Gray,1960）。 

由于田地房产都是继续活下去的基础，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基本限于族人等小范围内

流转，再加上不动产不能跨地区移动，所以，在灾荒冲击下，即使有一些不动产，一般家庭

也会尽量避免卖田卖房⑧，而更会卖动产（包括作为动产的人）。但是，为什么会是卖妻女，

                                                             
⑥“她的婚姻从经济上和法律上把她同自己的家庭隔绝开来，并将属于她的权利和拥有她的权利转移到了接

受她的家庭”（Cheung， 1972）。 
⑦汤姆逊（2002）提供的案例之一：“一个叫罗德尼·霍尔的劳动者，习惯于懒散和放荡，······，他带着妻

子来到镇里，用一根缰绳围着她的身子，目的是把她陈列在公共市场上让出价最高的人来买。把妻子带进

市场并付了人头税后，他领着妻子在市场转，转来两圈遇见一个日子过得和他一样的人，后者用 18 便士和

1 夸脱淡啤酒买他的妻子”。 

⑧到底是先卖产后卖妻还是先卖妻后卖产来缓解饥馑，各地可能有所不同。如民国《临晋县志》卷 14 载: “饥

民鬻妻卖子，去产变业，艰苦情形，不堪言状”。而民国《芮城县志》、《永和县志》卷 14 中则表明，饥民



 

9 

 

而不是卖丈夫、儿子求活路呢？答案在于父系社会里产权归男人的安排。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自从人类进入农耕、男人不再外出游猎谋生，特别是铁犁的

使用后，生产活动中男女优势就变得严重不对称，男人优势突出，由此导致父系社会体系的

形成⑨。按照张五常（Cheung，1972）的解读，在这种优势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被卖掉的

是男人而不是妇女，那么其交易成本会太高，会远高于卖妻女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在父

系社会里，社会对上门女婿（或倒插门女婿）的接受难度要远高于对买来的妻妾的认可，上

门女婿自己可能永远也不能认同妻子的家与族，而媳妇认婆家为家就容易得多。当然，卖丈

夫和卖妻妾的这种交易成本差异是父系社会的内生结果，但这也说明为什么在传统父系社会

里，生存危机发生时更可能是“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而不是“丈夫、儿子被用作避险资

产”。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在父系社会里，丈夫是家里所有产权（包括妻子、子女）的

所有者，主人当然不会把自己作为资产卖了。 

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非人格化的工具替代人格化的工具来应对生存风险，这包括

金融市场、教会、社会保障体系和其它政府福利。一方面通过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家庭以储

蓄、土地、房产等资产来应对生存风险的能力增加，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生存风

险以更低成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分散，社会保障给家庭和个人提供最后的低保。这些发展

使得女性不再承担避险资产的功能。 

 

三、刑课题本数据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上面提出的“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我们需要收集大样本的男娶女嫁、

妻妾买卖、寡妇再嫁资料，包括财礼或价格信息、嫁娶两方的家庭信息和社会状况、交易方

式等，以及反映相应地区“风险事件”的气候与灾荒信息。正如前面谈到的，最理想的情况

当然是我们能收集到历年各地的妻妾交易量和交易价格资料，那样就可以直接研究妻妾交易

量与价在正常年和灾荒年之间的差别，以此判断“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的程度。遗憾的是

我们找不到各地历年妻妾买卖、寡妇再嫁、正常婚嫁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选择用女性价

格来测度妻妾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并将其作为我们要重点解释的对象；而对于“风险事件”，

我们主要通过两种指标——各州府每年的降雨量和平均粮价——来测度⑩。 

                                                                                                                                                                               

面临饥馑时“始则出售产业，继则鬻卖妻子”。 

⑨Alesina, Giuliani and Nunn (2013)用现代跨国、跨地区的数据做量化研究发现：使用铁犁的社会以及他们的

后代普遍比不用铁犁耕种的社会更加”重男轻女“，铁犁耕种的社会里男人在家里和社会中的地位都高于女

人。甚至连这些社会的人移民美国等现代国家后，其后代仍然继承这种文化偏见。 

⑩用粮价度量灾荒的逻辑是：灾荒越重，粮食危机越严重，粮价就会越高。关于前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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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的清代刑科题本档案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这些档案

记录了中国各地从 1736 年到 1895 年间的严重刑事案件，通常是命案。根据一史馆电子检

索系统的分类，刑科题本分为“内阁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 和“内阁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 

两类。本文采用“内阁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涉及婚嫁、买婚卖婚、性出轨等以及日常家庭

纠纷引发的命案。题本一般记录了案件在各级政府的审判过程，包括谁在何时报案、谁接案、

仵作验尸过程和结果，以及证人和嫌疑人等等的户籍、生活地、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构

成及情况、与死者的关系等。关于刑科题本档案的详细介绍，参见步德茂（2008），倪道善

（1992），黄才庚（198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5）。为了表述方便，下文将本文所收

集到的题本数据简称为“妻妾命案数据”或“妻妾数据”。 

利用刑科题本样本研究“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有四个优势。一，样本的数量大，覆

盖时间跨度长、地域空间广，包括了从雍正朝到宣统朝各年各地区。这样收集的样本相对来

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能够避免基于个例论证的选择性偏差。二，清代刑科题本可能是能

找到的长时段历史资料中最全面反映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历史档案。虽然题本记录的是

婚姻家庭类命案事件，但由于导致命案的起因经常是很普通的纠纷，这些婚嫁样本基本能反

映当时社会的总体面貌。参加步德茂（2008）、王跃生（2000）的类似讨论。三是刑科题本

提供了嫁娶双方详细的个体信息。四是案例的真实性，刑科题本中的命案是真实发生的事实，

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处理，比“传闻”证据更有说服力。 

具体而言，现在可以检索的清代 1736-1896 年间婚姻奸情类题本共有 73216 个。我们通

过逐本通读，从中找出涉及嫁娶的题本，并把其中提到的婚嫁时间、地点、财礼或妻妾价格、

婚嫁类型，以及婚姻中买方、卖方和被卖方三方的人口学特征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籍贯、

职业、教育程度、家庭规模、财富状况等），都摘录到数据库中。最终，共收集有价格或财

礼信息的妻妾样本 3119 个。 

根据以往传统，我们将婚姻的主要发生形式分为四类：童养媳、适龄初婚（正常婚姻）、

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其中，由于童养媳年纪较小，其联姻仪式比较简单：童养媳从小到男

方家生活，等男孩长到婚龄时再完婚。而寡妇再嫁中，由于妇女嫁出后隶属夫家，因此，寡

妇再嫁需经翁姑或其他夫家人主婚才算成立，包括财礼价格由夫家谈定，财礼通常由夫家全

得。也有些地方，需知会娘家并与之协商，所得分财礼需部分分给娘家（郭松义，2001，2010）。 

对每笔婚嫁，我们先摘录两类价格：双方协议价格和实际支付价格。记录的制钱价格以

                                                                                                                                                                               

的研究表明，粮食收成每减少 10%，粮价上涨 5%（Parenti，1942）。此外，粮价也较好地反

映消费冲击。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消费对粮价的弹性介于-0.37 和-0.66 之

间，这意味着，粮价上涨 30%会导致 12%-20%的消费下降（Dasgupta，1993）。对于一个原

本就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家庭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生存挑战。这种风险压力的常用度

量是粮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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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的银钱比价转换成银两11。然后，我们取协议价格和支付价格中的最大值。由此得到的

妻妾价格数据的基本统计如表 1 所示。该表显示，全部样本的财礼价格均值为 19 银两，最

高价为 442.5 两。按嫁入身份划分，妻的均价为 18.1 两，妾的均价 31.6 两，童养媳 7.4 两。 

这些均价与其他历史学家的估算基本一致（王跃生，2000）。因为童养媳年纪小，男方

家还需要花钱养，所以其价格最低，但为什么妻比妾的均价低 13.5 两？一种原因可能是妾

不是必需的，挑选时可能更关注姿色。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妻的地位比妾高、权利也更

多，包括妾所生的孩子的产权首先属于丈夫，其次属于妻子，然后才是作为亲生母亲的妾的；

正因为妾在地位和权利上将来要做出这么多牺牲，那么，男方必须在财礼即价格上给女方娘

家以补偿，13.5 两银子的差价大致相当于“权利溢价”。亦即，一位妇女如果是在做妻和妾

之间选择，那么，如果是做妾，会要求 31.6 两的财礼；可如果是去做妻，她父母愿意少要

13.5 两财礼，这等于给妻超出妾的地位与权利的定价。 

我们也根据三种婚嫁方式对妻妾价格进行分类统计：正常婚嫁、买卖妻妾、寡妇再嫁。

这里，为了分类的方便，我们把 79 例童养媳价格算在正常婚嫁类。买卖妻妾价格则包括所

有为了图财而卖妻妾的价格，即把妻妾拐骗或抢夺出来卖到外地、卖休买休、公婆或亲属在

儿子外出久无音讯为缓解生活压力而嫁卖儿媳等“嫁卖生妻”或妾的交易价格12，这类交易

是最具体体现女人作为“避险资产”而被变现的行为。这类交易对风险事件的冲击最为敏感，

是我们重点分析的对象。 

从表 1 看到，正常婚嫁的均价为 15.4 两银，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的均价分别为 19.6 两

和 20.3 两。后两类的交易价格大于正常婚嫁财礼，这一点初看似乎也难以理解13。从三类婚

嫁中的女性年龄看，正常婚嫁平均年龄为 15.5 岁，买卖妻妾平均年龄 27.4 岁，而寡妇再嫁

平均 32.5 岁，中位数分别为 15、26 和 32 岁14。所以，从年龄看，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的妇

                                                             

11 银钱比价的数据来自彭凯翔（2006）：《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该书给出的比价包括江南和华北两处。在我们的换算中，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

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使用的是江南比价，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

用的是华北比价。对单位是东钱的价格，按 25:4 转换制钱，对京钱按 2:1 换成制钱，七、八、九等折钱按

0.7、0.8、0.9 等相应折数折成制钱，然后再根据前述比价换成银两。对于番银，按 1:0.73 比例直接换成银

两。 

12由于婚姻论财的盛行，女性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产，经常发生妇女被拐骗嫁卖，在灾荒年代尤为普遍。

在我们的样本中大部分被拐卖女性，都是与丈夫不和或因嫌夫贫，而被人诱出嫁卖。因此，我们把这些婚

嫁归入买卖妻妾一类。 
13对于正常初婚，除财礼之外的非货币礼物可能比买卖妻妾、寡妇再嫁时要多些，包括其他聘仪、嫁妆等

损益，成分比较复杂。而这些非货币礼物在刑课题本中记载不详，所以无法精确估值。但是，虽然初婚的

非货币礼物可能多些，从女家带往夫家的嫁妆可能也比被买卖的妻妾、被改嫁的寡妇的嫁妆要多些，所以，

男方多给的和女方多带的可以相互抵消，使得我们基于货币财礼的比较基本不受影响。 

14平均年龄是根据有年龄记载的案件得出的，岁数是根据当事人口供时岁数减去口供时年份与交易年份差

所得。有年龄记载的妻妾题本样本量分别是：正常婚嫁 263、买卖妻妾 746、寡妇再嫁 4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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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年龄都高于初婚女子的平均年龄，可是，年龄越大，财礼价格也越高。这似乎更难理解。

当然，再嫁的寡妇和被卖的妻妾比初婚平均年龄高，是应该的，因为前者都是已经结婚的，

因此，问题还在于为什么寡妇再嫁价格最高，买卖妻妾的价格也高于初婚女子？买卖妻妾和

寡妇再嫁甚为相似，而与初婚不同：一是寡妇、妻妾都已结过婚；二是寡妇被嫁“无论聘财

如何分配，······，寡妇自身似乎成为被买卖的货物”（郭松义，2010），妻妾被卖时也是纯

经济的交易；三是妻妾被卖时主婚的是丈夫、寡妇再嫁时主婚者是翁姑和夫家15，这两种安

排下主婚权的控制者都寻求价格最大化，而女子初婚中谈判方即主婚者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亲生父母出于感情未必只追求财礼的最大化，因为从丈夫家的角度看，其支付的财礼是以妻

妾未来能够提供的净收益的贴现值为基准，财礼越高，意味着女儿嫁去以后需要提供的劳务

等各种债务会越重、地位可能也因此而降低，新婆家对其使用得也会更狠。正因为主婚权的

这一差别，使买卖妻妾、寡妇再嫁时的价格高于女子初婚的价格，这个差价大致相当于亲生

父母愿意牺牲的“情感溢价”。 

为了便于讨论，下文的行文中除非特别说明，我们用“妻妾价格”通指正常婚嫁、买卖

妻妾或寡妇再嫁的价格。 

 

表 1：妻妾价格基本描述 

 全样本的妻

妾价格 

嫁入身份 出嫁方式 

妻价 妾价 童养媳 正常婚嫁 买卖妻妾 寡妇再嫁 

均值 19.0 

[12] 

(23.8) 

18.1 

[12] 

(20.6) 

31.6 

[20] 

(44.2) 

7.4 

[6] 

(6.7) 

15.4 

[8.8] 

(19.6) 

19.6 

[12.4] 

(26.8) 

20.3 

[14.4] 

(20.9) 

最小值 

最大值 

0 

442.5 

0 

343.5 

0 

442.5 

0 

37.1 

0 

220 

0 

442.5 

0 

170.9 

样本数 3119 2763 274 79 641 1517 961 

注：该表价格包括零财礼样本。单位：两银。中括号内数为中值，圆括号内为标准差。妻妾价格包括正常

婚嫁、买妻卖妻和寡妇再嫁的财礼价格。下表类同。 

 

用于表征灾荒风险的粮价数据，则来自于清代官方记录的价格。从乾隆元年（1736 年）

开始，清代有严格的粮价奏报制度。各州县按旬逐级向省里上报该县 5 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价

格，然后督抚根据上报的粮价，分别各府的最低价和最高价，上报中央。我们采用台湾中研

                                                             

15寡妇再嫁在清代有如下特点。一，政府和民间都鼓励寡妇守节，法律和习俗中赋予寡妇对自身前途处置

的一些权利。虽然寡妇再嫁的主婚权在翁姑和夫家，但是寡妇同意也是重要的考量，清律中“逼孀妇再醮”

会予以杖刑（郭松义，2009）。二，寡妇在夫死有子时自动获得对家产的管理权，而在无子的情况下，清律

赋予寡妇选择继子“承嗣”的权利，从而也可获得对家产的管理（白凯，2003）。正是由于这些权利安排，

寡妇再嫁中会出现“招夫养子”、“坐产招夫”等“招赘”或“招夫”婚姻。三，由于有寡妇守节的宗族或

地方会受到政府嘉奖，因而地方官和宗族有激励支持守寡，就有了像“清节堂”、“恤嫠会”等专门对寡妇

进行救济的组织（郭松义，2001）。这些都使得寡妇再嫁变得更复杂。 



 

13 

 

院近史所《清代粮价资料库》据此整理的 1736 年-1911 年每省各府的粮价数据。其中小麦

产区收集的是小麦价，水稻产区收集的是中米价格16。各省的平均粮价在每石 2 两左右。 

我们可以把妻妾价格跟收入、粮价做一个比较。据王跃生（2000）和我们在刑科题本中

查到的工资数据，清代农村雇工平均年工资为 3-5 两银。如果以年工资 5 两算，雇工大概要

4 年的收入才能娶妻。一年的收入相当于 2.5 石大米或小麦（按每石 2 两银子算）。成年人一

年的口粮大概是 2 石17，相当于 0.8 年的收入。同样地，出嫁一个女儿够 4 口人家庭吃吃 1

年，而嫁卖一个妻妾或寡妇则够 5 口人家庭吃 1 年。由此可见，嫁卖妻妾的所得在当时是一

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对抗灾荒风险冲击的作用比较大。如果饥荒仅仅维持半年，确实可以达

到“卖一口，救十口”的效果。 

图 1 展示三项指标：“买卖妻妾样本量”（只把每年全国各省的买卖妻妾案件数相加）、

“买卖妻妾价格”（每年各省买卖妻妾样本价格的平均值）、“粮价”（全国各省粮价的均值）。

从该图看到，从 1737 年到 1894 年18，妻妾价格的波动很大。乾隆中前期比较高，中后期则

下降很多，随着嘉庆执政而上升。从鸦片战争前夕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买卖妻妾的价格不

断下降；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妻妾价格又回升。全国平均粮价与买卖妻妾价格有反向变

动的关系，如 1822 年左右较大的粮价上升期，妻妾价格处于谷底。全国平均粮价与妻妾买

卖价格的相关系数为-12%。而买卖妻妾样本量跟粮价成正向变动关系，这也符合我们的“女

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由于灾荒风险事件一般是地区性的，对粮价和买卖妻妾行为及价

格的影响也必然是地区性的（以前的交通约束很强，这进一步强化了灾荒事件的影响的区域

性），比如湖南有旱灾并不意味山西、山东也有旱灾。可是，当我们求全国的平均粮价、平

均妻妾价格时，就把这些地区性风险事件的影响平滑掉不少。考虑到清代粮价数据是以府一

级为单位，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我们把妻妾价格也以府级为基本单位。 

 

图 1：全国粮价和买卖妻妾价格（1737-1895 年） 

                                                             

16清代区划 19 个省，其中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北、江苏、安徽是中米价格，直隶、奉天、山东、

山西、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河南、江西、浙江、江苏是小麦价格。 

171949 年前的中国社会，人月均食米 37.5 市斤，全年 450 斤。一石米重大概 100 公斤。如果仅是为了糊口

活命，一年 2 石基本足够。详见吴慧（1988）。 

181736、1895 和 1896 年没有买卖妻妾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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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以府级为单位的妻妾价格，我们把每年在每个府的辖区内所收集的单个妻妾价格数

据求平均，即
ijt

j

it

it

wcprice

wcprice
n




，其中 i 指府，t 指妻妾交易的年份，j 是个案样本，

itn 是 t 年在 i 府收集到的妻妾价格数量。 itwcprice 表示 i 府在 t 年的平均妻妾价格。假如在

刑科题本中被观测的妻妾价格是随机的，且这些价格围绕着均值上下波动，那么，上述均值

就准确反映每府每年的妻妾买卖均衡价格19。 

在整个样本中，单笔妻妾价格在 300 两以上的婚嫁案例有三个，其中两个在直隶，一个

在湖南。这三个样本点如果不去掉，就会过多影响相应府的平均价格。另外，在对妻妾价格

年度平均后，还出现了某些府年的零财礼现象。因此，我们把年平均妻妾价格等于零或大于

                                                             

19由于下文中的关键解释变量粮价以及其它控制变量都是府级数据，以各府妻妾价格平均值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的回归，实际是一个分组均值回归估计，其结果与被解释变量不作均值处理的估计结果一样。其证明

见 Angrist and Pichk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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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1
8

78

1
8

83

1
8

88

1
8

93

粮价（两）妻妾价格（两）

样本量（个）

买卖妻妾价格 买卖妻妾样本量 平均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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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两的观测异常值去掉。 

根据全国府级数据计算，买卖妻妾价格与粮价的简单相关系数为-2%。把寡妇再嫁样本

加入后，两者的相关系数变为-0.6%。当把正常婚嫁价格也加入后，相关系数变为正的 0.1%。

由于妻妾价格和粮价的简单相关系数受很多其它因素干扰（比如，各府的地方因素和年度因

素），因而不能很好反映两者的真正关系。为此，我们分别用妻妾价格和粮价对府的虚拟变

量回归后取残差，从而去除妻妾价格和粮价因府级异质性的共同影响因素。用回归后的妻妾

价格和粮价残差值算出的偏相关系数表明，上述三类偏相关系数分别为-15%、-10%和-6%，

都说明妻妾价格与粮价的负相关，但是负相关程度则随着样本的加入越来越小。这说明，买

卖妻妾的行为确实对粮价即生存风险最为敏感，粮价升高之后，即生存风险变大后，买卖妻

妾的平均价格下降幅度最大，而寡妇再嫁和正常婚嫁由于其自身的出嫁方式，对生存风险的

冲击反应相对要弱。20 

除了府级粮价以外，其它可能与妻妾价格、粮价相关的解释变量也要考虑，用以解决只

考虑简单相关性所带来的遗漏变量问题，从而识别出粮价本身即生存风险对妻妾价格的影响。

这些控制变量大致分为两组： 

一．代表文化或宗族影响的变量。儒家文化以及宗教对于一个社会的互助互利组织的发

展会影响深远，比如儒家影响强的地区，其家族宗族会更加发达，那么在灾荒发生时，家族

内部互通有无的能力会更强，帮助降低嫁卖妻妾的必要，Kung and Ma（2013）发现儒家文

化可以降低灾荒时期农民起义的倾向性。我们用各州府区内的儒庙数量、列女数量（反映当

地文化强调女性守节和守贞的程度）、或学校和书院数量衡量该地区儒家文化的强弱。为便

于比较并检验佛教和道家的影响，我们也使用佛庙数量以及代表道家影响的道观21。儒庙、

书院、列女、以及佛庙和道观的统计数据来自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分别修的《大清一统志》。

由于只有三期数据，我们根据一统志修订时间确定各时间段的数量。其中，1764年之前的年

份用《康熙朝一统志》数据，1764-1820年用《乾隆朝一统志》数据，1820年后使用《嘉庆

朝一统志数据》。 

（2）社会经济变量：府级人口规模（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百人数）、土地债

务命案率（刑课题本中当年每十万人口的土地债务命案个数）、婚姻奸情命案率（刑课题本

中当年每十万人婚姻奸情命案数）。由于这些社会经济变量既可能影响粮食生产与价格，也

可能影响各类妻妾价格，因而，量化研究中加入这些额外变量能够消除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

府级人口数据来自曹树基（2001，页691-718）对清代各府的估计，并利用线性插值对缺失

年份进行补充。土地面积来自1820年清代各府区划丈量的土地面积。府级土地债务命案数和

                                                             

20正常婚嫁、寡妇再嫁的价格与粮价的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 2%和 2%，去掉府级异质性后的偏相关系数分别

为-1%和-0.6%。 

21为了更清楚区分儒家和佛教的影响，我们使用“儒庙”来指代《一统志》中的祠庙，佛庙指代寺庙。列

女单位是百人，其它的单位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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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奸情命案数来自全部刑科题本的命案统计，并按前述人口数折算为命案率（陈志武，彭

凯翔，朱礼军，2013）。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2。 

 

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妻妾价格 Wcprice，妻妾交易价格，单位：两银 19.3 12.9 24.0 

粮价 Grainprice，中米或小麦价格，单位：两银 1.66 1.52 0.65 

儒庙 每府的儒家祠庙个数 13.8 11 11.4 

学校 每府的学校和书院个数 8.3 8 4.0 

列女 每府记载的列女数量，单位百人 2.86 1.31 4.90 

佛庙 每府寺庙个数 9.8 8 10.2 

道观 府级道观个数 3.4 2 3.2 

人口密度 府级每平方公里百人数 1.41 1.10 1.27 

人口规模 每府有多少万人 185.5 149.6 131.1 

土地/债务

命案率 

府级每十万人口中土地债务命案个数 0.2 0.1 0.3 

婚姻奸情

命案率 

府级每十万人婚姻奸情命案数 0.3 0.2 0.4 

 

（二）灾荒、粮价和妻妾价格 

本文关心的是“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而体现这一结论的关键是发生风险事件时

作为资产的妇女是否更可能被变现，这里“风险事件”可以是旱灾、水灾、地震、瘟疫、蝗

虫，也可以是威胁人的生存的其它事件，比如战争等；这些事件最终通过粮食的短缺来直接

威胁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以“粮价”综合反映“风险事件”的存在，而不是只用具

体的单类事件如旱灾、水灾。 

当然，尽管引起粮价波动的因素众多（这也是这一变量的优势所在），我们还是希望验

证当真正的外在风险事件（比如旱灾、水灾）发生时，粮价会严格上升。如果实际情况是这

样，我们选择粮价作为风险事件的反映就是恰当的。为此，我们使用气候冲击作为工具变量，

对此作检验。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降雨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过旱或过涝都容易

导致粮食减产，引发粮食危机，威胁生存。降雨或不降雨是一个外在冲击，而不是社会内生

的，也更不会因为妻妾女儿的买卖交易而生。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用粮价的变动（即

风险事件的发生）来解释妻妾价格的变动，我们不希望解释变量（粮价）同时也受到被解释

变量（妻妾价格）的影响，我们希望因果关系是单方向的而不是双向的。 

中科院、北京大学联合气象局等机构收集的《中国近 500 年旱涝等级分布》数据，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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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基于全国 118 个站点做估算，记录了自 1470 年到 2008 年这些站点各年的旱涝等级。

该数据集把旱涝程度分为五个等级：涝（水灾）、偏涝、正常、偏旱、旱（旱灾），对应的数

字编码为 1、2、3、4、5。通过把各站点所在府，以及根据最邻近的经纬度准则对没有站点

的府做插值处理，我们得到了覆盖各府的降水等级数据，并从中得到我们所需的 1736 年

-1896 年间年度府级数据。 

在表 3 中，我们把各府各年根据旱涝等级分成五组，然后计算每组粮价、买卖妻妾价格、

寡妇再嫁价格的平均值。这样处理当然没有考虑各府或各年的差别，只是做粗略平均。该表

说明：正常年份粮价最低，涝灾和旱灾时粮价变高，尤其以旱灾年粮价最高，表明旱灾对生

存冲击最大，水灾影响也大但未必使粮食减产到旱灾那么严重。这表明粮价的高低确实能反

映灾害事件带来的危机程度，与 Parenti（1942）的研究一致。 

无论是基于买卖妻妾样本，还是把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合在一起的样本，或是全样本，

在涝、偏涝年份妻妾价格跟正常年份基本相同，都在 20 两银左右，偏旱时妻妾价格最高（比

偏涝年略高一点）；只有在旱灾年妻妾价格最低，都降到 18 两以下，平均下降 2 两多。从妻

妾价格的中位数我们也大致看到，偏旱、偏涝年份的妻妾价格最高，而旱灾年最低。因此，

旱灾比涝灾更会冲击粮食产出，导致粮价上涨、生存危机，迫使更多家庭卖妻卖女（潘光旦，

2010），使妻妾市场上供过于求，妻妾价格下降。在大规模灾荒饥馑年份，甚至出现公开人

口买卖市场，“饿死逃亡，道殣相望，各镇立卖人市”、“闻有各女人领进，请端视，而买客

或则嫌瘦，或则嫌病，或则嫌粗，纷论不已，一若看货讲价者”（赵晓华，2008）。我们的大

样本数据也基本印证了以前历史文献的描述，比如“光绪年间，华北大旱导致女子身价日益

低廉”（赵晓华，2008）；光绪四年陕西同州府“卖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一二饼易之者”22。

这一结论跟非洲的情况一致，Goldschmildt (1974）发现那里的妻子价格在灾害时期会更低。 

 

表 3：不同旱涝等级下粮价和妻妾价格（价格单位：两银，中括号内是中位数） 

旱涝等级 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旱 

旱涝等级编码 1 2 3 4 5 

粮食价格 
1.75  

[1.70] 

1.68  

[1.55] 

1.55  

[1.43] 

1.80  

[1.68] 

1.93  

[1.70] 

买卖妻妾价格 
20.9 

[13.5] 

19.5 

[14.8] 

20.2 

[13.9] 

22.3 

[15.8] 

17.5 

[12.4] 

买卖妻妾与寡妇

再嫁价格 

20.4 

[13.5] 

21.0 

[16.1] 

20.9 

[15.0] 

23.5 

[16.3] 

17.2 

[10.9] 

全样本妻妾价格 
19.7  

[13.5] 

20.6  

[15.6] 

20.0  

[13.8] 

21.9  

[15.8] 

17.8  

[11.1] 

 

                                                             

22饶应祺，《同州府续志》，光绪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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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旱灾年跟其它年份的差别，我们把旱灾府年作为一组，其它府年作为非旱灾

组，再计算这两组的粮价和妻妾价格的均值，结果在表 4 给出。我们看到，就买卖妻妾样本

而言，旱灾组的妻妾价格比非旱灾组要低 2.1 两；以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样本算，旱灾组妻

妾价格要低 3.8 两；按全部样本算，旱灾组的妻妾价格低 2.6 两。而旱灾组的粮价分别比非

旱灾组高出 0.35、0.35 和 0.29 两。所以，旱灾冲击导致粮价比其它年份平均高出 20%左右，

而妻妾交易价格约下降 14%。 

由此看到，旱灾对农业社会的影响最大，与 Bai and Kung（2011）、Jia（2013）的结论

相似，他们发现在中国古代，旱灾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最高。 

本节的描述性比较多数是基于单变量，而很多其它影响因素没有被控制住，因此，下文

将通过更严格的计量分析考证粮价对妻妾市场及价格的影响，以此检验“女性被用作避险资

产”假说。 

表 4：旱灾对粮价和妻妾价格的影响 

 非旱灾 旱灾 差额 

买卖妻妾

样本 

粮价 
1.70 

[1.58] 

2.04 

[1.74] 
0.34 

买卖妻妾价格 
20.6 

[14.6] 

17.6 

[12.4] 
-3.0 

样本量 969 74  

买卖妻妾

与寡妇再

嫁样本 

粮价 
1.66 

[1.53] 

2.00 

[1.72] 
0.34 

买卖妻妾与寡

妇再嫁价格 

21.2 

[15.3] 

17.3 

[11.1] 
-3.9 

样本量 1583 101  

全样本 

粮价 
1.64 

[1.52] 

1.93 

[1.70] 
0.29 

妻妾价格 
20.4 

[14.7] 

17.8 

[11.1] 
-2.6 

样本量 1948 129  

注：价格单位：两银，中括号内是中位数。非旱灾指示涝、偏涝、正常和偏旱。 

四、计量分析结果与解释 

根据前文的“女人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我们有如下计量回归方程： 

it it it i t itwcprice grainprice X            

其中，wcprice是府级妻妾价格， grainprice是府级年均粮价。根据假说推断，我们预期

 是负的，即粮价上升会导致妻妾价格下降。 i 表示府级异质性， t 表示年份异质性。X代

表其他府级变量：儒庙、书院、列女、佛庙、道观、以及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土地债务命

案率、婚姻奸情命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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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及其比较 

首先，我们以全样本回归作为基准，然后逐步剔除正常婚嫁样本、寡妇再嫁样本直到只

剩买卖妻妾样本，对比分析三类婚嫁样本对风险事件的敏感度，能加深理解假说是否成立。 

表 5 和表 6 是全样本府级基准回归结果。考虑到府级妻妾价格的异方差性，我们对所有

系数的点估计给出 White 异方差一致性稳健 t 统计值。表 5 第 1 列是没有任何其他控制变量

时，只有粮价作为解释妻妾价格的单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是正但不显著，这与之前的简单

相关系数不显著相对应。第 2 列中控制了府级固定效应（即排除府级特异性后），结果表明

粮价上升 1 两会导致妻妾价格下降 2.17 两银，且其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与假说预期的

符号相一致：粮食短缺即生存危机导致粮价上涨，使妻妾价格下降。该列结果说明，府间异

质性会极大影响粮价对妻妾价格影响的估计。第 3 列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发现粮价

对妻妾价格的负影响更大了，每石粮价上涨 1 两会导致妻妾价格下跌 3.62 两，且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年度的共同趋势也会影响粮价与妻妾价格的负相关性。在下面的各回归中，

我们都控制府级和年份固定效应。 

粮价系数估值为负，显然不是通胀所致，也非各州府的收入增长所致，因为通胀和总体

收入增长更可能使粮价、妻妾价同涨同跌，而不是负相关。 

Kung and Ma（2013）研究表明，儒家文化会对传统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如降低农民在

饥荒时起义的可能性。清代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和风险交易单位，其治理是通过儒家伦理规定

的隐性规则实现的。儒家文化越强的地区，家庭家族起到的互通有无更强，生存危机发生时

嫁卖妻女的必要性会更低，这样的地方妻妾价格应该更高。我们用两个指标测度儒家影响的

强弱“儒庙数量和列女数。在第 4 列中，我们先在回归中用儒庙数，发现粮价对妻妾价格的

影响基本不变，儒庙数对妻妾价格的影响不显著。第 5 列，我们用府级学校数量替代儒庙，

学校数量的系数值为正但不显著。接着在第 6 列中用列女数量代替学校，粮价的系数估值仍

然不受影响，但列女对妻妾价格的影响是正且在 5%的水平显著：列女越多的地区，妻妾价

格越高。说明贞洁文化越强的州府，寡妇、妻妾买卖的倾向性越低，供给的减少导致妻妾价

格更高。正如郭松义（2001）所述，中国历朝致力规范妇女行为，但自从顺治帝实施旌表政

策后，各清代皇帝更加通过表彰列女以强化贞洁文化。从我们的分析结果看，这些政策的后

果之一是妻妾价格更高，更多男人娶不起妻子。 

与儒家并存的其他两大文化是佛教和道教。第 7、8、9 列分别在 4、5、6 列的基础上加

入佛庙、道观数量的回归结果。控制了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后，粮价对妻妾价格的负影响仍为

-3.62 左右且在 1%水平显著。新加入变量后，除了儒庙的点估计从之前的负变为正了，学校

和列女的系数估值不受影响。这表明，儒庙的系数识别会因遗漏佛庙和道观而产生大的偏误。

在第 7 列中，佛庙数量对妻妾价格的影响是负且显著：受佛教影响重的地方，可能对妻妾买

卖的文化障碍少些，妻妾市场上供应会更多，价格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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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控制文化或宗族影响的全样本回归 

 (1) (2) (3) (4) (5) (6) (7) (8) (9) (10)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0.02 -2.17** -3.62*** -3.62*** -3.64*** -3.61*** -3.62*** -3.64*** -3.61*** -3.61*** 

 (0.03) (-2.30) (-3.34) (-3.34) (-3.34) (-3.30) (-3.34) (-3.34) (-3.30) (-3.30) 

儒庙    -0.46   1.87   1.35 

    (-0.29)   (0.96)   (0.65) 

学校     0.50   0.50  -0.02 

     (0.59)   (0.59)  (-0.03) 

列女      0.54**   0.54** 0.54** 

      (2.22)   (2.22) (2.35) 

佛庙       -3.48* 30.93 17.55 -2.92 

       (-1.94) (1.04) (0.63) (-1.21) 

道观       -2.96 -112.0 -65.74 -2.79 

       (-1.28) (-1.16) (-0.74) (-1.19) 

府级估计效应 N Y Y Y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N N Y Y Y Y Y Y Y Y 

N 2086 2086 2086 2086 2071 2055 2086 2071 2055 2055 

R2 0.000 0.242 0.363 0.363 0.365 0.368 0.363 0.365 0.368 0.368 

注：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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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估值为负但不显著。第 8 和 9 列中，佛庙和道观的系数估计变得异常，这进一步表明佛

庙和道观的系数估值也因遗漏儒庙而出现偏误。因此，第 10 列我们控制了 5 个与文化相关

的变量，结果粮价对妻妾价格影响仍为-3.61 且在 1%水平显著，5 个文化变量只有列女的系

数显著，列女的影响系数仍然为 0.54，而儒庙、学校、佛庙和道观数的影响都不显著。除列

女数之外，其它文化变量可能共线性比较强，我们还需控制其它解释变量才能保证可靠判断。 

显然，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变量，既可影响粮价，也可能影响妻妾交易缓冲风险的行为，

因此，我们在表 6 中加入社会经济控制变量。第 1 列是在表 5 的第 3 列基础上，加入人口密

度和人口规模变量，结果使粮价系数估计有少许上升，且在 1%的水平显著。新加入变量中

人口密度对全样本妻妾价格有负的影响，即人口密度越高，生活压力也大，因而嫁女卖妻的

行为可能越多，但不显著。人口规模对妻妾价格的影响为正，即人口数量大的地区，需要妻

妾的男人也多，这些需求使妻妾价格可能越高，但不显著。第 2 列再加入了府级土地债务命

案率和婚姻奸情命案率，它们的加入使粮价系数上升到-3.73 且在 1%水平显著，但其它变量

没受什么影响。土地债务命案率的系数为正，婚姻奸情命案率的系数为负，但都不显著。 

表 6 第 3-6 列是在表 5 对应的第 7-10 列基础上，加入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土地债务

和婚姻奸情命案率控制变量的结果。在控制这些社会经济变量后，列女变量对妻妾价格的影

响变大了，原来为 0.54 现在是 0.70，即列女表彰的数量每增加 100 人，妻妾价格会高 0.7

两银，且更显著。这表明土地债务命案率和婚姻奸情命案率的遗漏对列女的系数估计产生一

些影响。其它变量的系数估计变化很小，显著性也基本跟以前类似。 

表 5 和表 6 中的回归结果表明，粮价对妻妾价格确实有负面影响，且严格显著，也就是

说，根据我们收集的清朝大样本数据，以粮价表征的生存风险事件会导致妻妾价格下降，支

持了“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也与 Goldschmidt（1974）等对非洲妻子价格的观测和

潘光旦（2010）的描述一致。其次对妻妾价格影响显著的变量是受官府表彰的列女数量，它

对妻妾价格有正的显著影响。列女数量代表对女性守贞和守节强调的强弱，该约束越强，女

性被嫁卖的意愿就越小，尤其寡妇再嫁的意愿更低，从而减少婚嫁市场上的女性供给，使妻

妾价格更高。 

测度儒家文化影响强弱的儒庙数对妻妾价格有正的影响，但不显著。佛庙数的影响是负

的且在 5%的水平显著，道观是负的但不显著。儒庙数量对妻妾价格的影响不显著，这似乎

跟 Kung and Ma（2013）的结论不同，他们发现，以儒庙和学校代表的儒家文化能够显著降

低灾荒风险事件对农民的冲击，而列女数量则影响不显著。而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儒庙、学

校数量对妻妾价格的影响不显著，但列女数对妻妾价格有显著的正影响。本文对儒家、贞洁

文化影响的研究结果，补充了关于儒家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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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控制社会经济条件的全样本回归 

 (1) (2) (3) (4) (5) (6)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3.69*** -3.73*** -3.73*** -3.76*** -3.61*** -3.61*** 

 (-3.34) (-3.37) (-3.37) (-3.39) (-3.26) (-3.25) 

儒庙   1.12   1.02 

   (0.50)   (0.45) 

学校    0.48  -0.17 

    (0.56)  (-0.21) 

列女     0.69** 0.70*** 

     (2.52) (2.73) 

佛庙   -2.98 19.78 14.96 -2.70 

   (-1.45) (0.62) (0.47) (-1.09) 

道观   -2.37 -75.53 -57.60 -2.23 

   (-1.02) (-0.73) (-0.57) (-0.94) 

人口密度 -2.50 -2.55 -2.55 -2.51 -3.21 -3.24 

 (-0.77) (-0.79) (-0.79) (-0.78) (-1.04) (-1.04) 

人口规模 0.03 0.03 0.03 0.03 0.02 0.02 

 (0.97) (0.98) (0.98) (0.97) (0.76) (0.77) 

土地债务命案率  0.12 0.12 -0.16 -0.30 -0.30 

  (0.06) (0.06) (-0.08) (-0.15) (-0.15) 

婚姻奸情命案率  -0.77 -0.77 -0.58 -0.52 -0.52 

  (-0.59) (-0.59) (-0.44) (-0.39) (-0.39) 

府级估计效应 Y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2030 2028 2028 2014 1998 1998 

R2 0.367 0.366 0.366 0.369 0.373 0.373 

注：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二）妻妾买卖和寡妇再嫁样本回归 

从前文描述看到，正常婚嫁与寡妇再嫁、妻妾买卖有较大不同，而后两者则更相似。因

此，我们把正常婚嫁（包括童养媳）从样本中去掉，仅留下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的样本。表

7 是基于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样本的回归结果，其第 1 列对应的是表 5 的第 2 列，第 2-5 列

分别对应表 6 的第 3-6 列回归方程。以表 7 第 5 列为例，在去掉了正常婚嫁后，粮价对妻妾

价格的负影响变大了，从原来的-3.61 变成-5.33，且在 1%的水平显著。这表明买卖妻妾和寡

妇再嫁对粮价即风险事件的反应更敏感，而正常婚嫁对粮价的反应要低一些。此外，不管是

哪个回归分析，在表 7 中粮价系数都在-5.33 左右。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儒庙对妻妾价格的影响，无论是系数估值还是 t 值都变大了，但是

统计上仍然不显著。学校数的影响是正但不显著。列女数对妻妾价格的影响则比全样本下变

大了，从原来的 0.7 变为 0.78，且在 5%的水平显著。由于列女表彰中，主要是表彰寡妇守

节，显然表彰列女对夫死守节起到了表率和示范作用，抑制了寡妇再嫁行为，减少婚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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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女性供应，导致女性价格上升。佛庙的影响是负的且统计上显著，道观的影响仍然是负

的但不显著。土地债务命案率的估计是正但不显著。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符号和显著性跟之

前相同。这些系数符号跟预期一致。 

表 7：基于买卖妻妾和寡妇再嫁样本的回归 

 (1) (2) (3) (4) (5)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5.40*** -5.31*** -5.35*** -5.21*** -5.21*** 

 (-3.87) (-3.76) (-3.77) (-3.69) (-3.68) 

儒庙  2.74   3.21 

  (1.07)   (1.24) 

学校   0.53  0.02 

   (0.56)  (0.03) 

列女    0.78** 0.78** 

    (2.20) (2.30) 

佛庙  -4.51* 44.19 42.84 -5.02* 

  (-1.93) (1.19) (1.20) (-1.80) 

道观  -3.44 -156.8 -150.1 -3.51 

  (-1.23) (-1.31) (-1.32) (-1.24) 

人口密度  -2.58 -2.57 -3.17 -3.17 

  (-0.83) (-0.83) (-1.09) (-1.09) 

人口规模  0.001 0.0004 -0.010 -0.011 

  (0.05) (0.01) (-0.41) (-0.41) 

土地债务命案率  0.92 0.57 0.48 0.48 

  (0.43) (0.26) (0.21) (0.21) 

婚姻奸情命案率  -1.75 -1.50 -1.42 -1.42 

  (-1.21) (-1.04) (-0.97) (-0.97) 

府级估计效应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N 1689 1643 1631 1617 1617 

R2 0.445 0.445 0.446 0.450 0.450 

注：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三）买卖妻妾样本回归 

跟其它婚嫁行为相比，妻妾买卖是最直接的“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行为，正如《耳环

记》中独白写照的“有心卖了丫头小贵姐，未成年的冤家不值个大钱；有心卖了小子宝安，

恐怕我们父子不得团圆。今天就把媳妇卖，卖了媳妇过荒年”。妻子是最容易被当做避险工

具。 

接下来，我们再去掉寡妇再嫁案例，只用买卖妻妾的样本做与表 7 对应的回归分析。表

8表明，粮价对妻妾价格的负影响变得更大了，从表6的-3.61、表7中的-5.33变成现在的-6.20，

且在 1%的水平显著。这说明买卖妻妾的行为对造成粮价猛涨的风险事件比其它各类婚嫁都

更加敏感，系统地印证关于“在风险冲击无路可走时把妻妾作避险资产变卖”的假说。因为

如果粮价系数为负值是由风险事件时期妻妾需求减少，而不是由买卖妻妾行为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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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对正常婚嫁、买卖妻妾、寡妇再嫁的价格的影响应该大致相同。 

列女的影响仍然是正的，但系数估计变小了，且变得略微不显著，证明一个地方列女数

的多少主要影响寡妇的再嫁行为，对买卖妻妾的影响要小一些。儒庙的影响仍是正的但不显

著，学校的影响则变为负了但不显著。佛庙和道观的影响很异常但不显著。而人口密度所代

表的人口压力，则其系数从之前的不显著变成负，且在 5%的水平显著。这表明，人口越密

集的地方，买卖妻妾的行为可能越多，供给越多，这可能是这些地方生活压力更高所致。土

地债务命案率的影响为正，可能是这些地方的土地和借贷交易更多，通过嫁卖妻妾缓冲风险

冲击的必要性更低，所以妻妾交易市场供给会更少、价格更高，但这一因素不显著。其他变

量的影响仍然与之前一致。 

表 8：基于买卖妻妾样本的回归分析 

 (1) (2) (3) (4) (5)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6.22*** -6.29*** -6.26*** -6.23*** -6.20*** 

 (-3.46) (-3.80) (-3.77) (-3.70) (-3.67) 

儒庙  8.90   7.23 

  (0.87)   (0.70) 

学校   -0.21  -0.52 

   (-0.23)  (-0.54) 

列女    0.39 0.44 

    (1.32) (1.37) 

佛庙  -69.40 60.54 62.15 -54.46 

  (-0.92) (0.76) (0.79) (-0.70) 

道观  177.2 -220.0 -225.9 135.7 

  (0.83) (-0.84) (-0.88) (0.61) 

人口密度  -8.74** -8.74** -8.14** -8.30** 

  (-2.12) (-2.12) (-1.99) (-2.02) 

人口规模  0.05 0.06 0.05 0.05 

  (1.47) (1.47) (1.27) (1.30) 

土地债务命案率  2.48 1.91 1.10 1.03 

  (0.85) (0.65) (0.37) (0.34) 

婚姻奸情命案率  -1.17 -0.87 -0.26 -0.26 

  (-0.61) (-0.46) (-0.14) (-0.13) 

府级估计效应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N 1047 1015 1008 1001 1001 

R2 0.581 0.590 0.590 0.593 0.593 

注：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我们从表 6、表 7 和表 8 的分析中看到，粮价升高，生存危机上升，迫使买卖妻妾的数

量增加，使妻妾价格下降，这是刑课题本数据非常显著支持的因果链条，也跟我们的“女性

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吻合。另一个突出结论是列女表彰对妻妾价格的正影响，虽然列女数

量对对寡妇再嫁的价格影响最显著，但对正常婚嫁甚至买卖妻妾行为也有约束力，因为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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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激励女子婚前守贞、最小化婚嫁次数，对嫁卖市场的女性供给都有负面影响，提升女性在

婚姻市场的价值。列女表彰抬高贞洁溢价。 

 

（四）妻妾买卖行为的工具变量回归 

“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的关键在于：买卖妻妾是因生存风险即粮食短缺而起。前

面以粮价表征粮食危机也确实证实该假说的推断，但是，引起粮价上升的因素众多，粮食危

机只是其中一个。为了更清楚证明生存风险如何影响到粮食短缺进而影响粮价，从而对妻妾

交易产生影响，我们使用是否发生旱灾这一风险事件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粮价对妻妾价格的

影响。从前面第三节的描述统计中知道，旱灾相对于涝灾对农业社会影响更大（参见 Jia，

2014），它导致粮食欠收更严重，使粮价上升更多，造成的生存风险也更大，因而更加迫使

人们买卖妻妾。这里，是否是旱灾的工具变量取值如下： 

1

0
draught  ，如果是旱灾

，如果是涝灾、偏涝、正常和旱灾
 

“是否是旱灾”满足工具变量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气候异动是外生冲击；二，“靠天

吃饭”的农业社会里，降水是重要的生产投入，极端干旱会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滑，引起粮

价上升。这更好地表明：粮价上升是由旱灾事件导致的一种风险冲击，而不是由风险冲击之

外、与妻妾价格相关的经济因素所引起。比如，一地因经济发达、收入高推高粮价，这种高

粮价反而表明该地可能有更多的剩余去缓冲风险，其妻妾价格反而会更高（买卖妻妾的必要

性低，但对妻妾需求高）。如果是这样，前面的回归分析有可能低估了灾荒对买卖妻妾价格

的影响。 

表 9 是与表 8 相对应的两阶段回归结果。表 9 底部给出的第一阶段回归表明，旱灾发生

时确实导致粮价大幅上升，旱灾年份粮价比非旱灾年份要高 0.25 两银左右，且在 5%的水平

上显著。所以，“是否发生旱灾”是强工具变量并且有效。第二阶段的结果（表 9 上部分）

表明，由旱灾引发的粮价上升对妻妾价格的负影响比表 8 中一般粮价上涨带来的影响要高出

很多（粮价系数都在-17.78 和-19.19 之间），这引证了前面关于工具变量的推断。以表 9 的

第 5 列为例，因旱灾导致粮价上升 1 两银，妻妾价格会下降 19.02 两银！两阶段结果表明，

旱灾相对于非旱灾年，其平均粮价要高出 0.25 两银，而买卖妻妾的价格则平均下降 4.76 两

银（19.02*0.25）；也就是说，旱灾会使粮价相对于平时上升 15%，而买卖妻妾的价格比平时

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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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买卖妻妾样本的工具变量回归 

 (1) (2) (3) (4) (5)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19.19** -18.24** -17.78** -18.98** -19.02** 

 (-2.29) (-2.10) (-2.08) (-2.08) (-2.14) 

儒庙  -0.04   -0.16 

  (-0.13)   (-0.58) 

学校   0.12  -0.07 

   (0.14)  (-0.07) 

列女    0.30 0.31 

    (0.92) (0.90) 

佛庙   0.63 0.46 0.49 

   (1.58) (1.12) (1.15) 

道观   -0.14 0.33 0.54 

   (-0.06) (0.13) (0.23) 

人口密度  -7.23** -7.21** -6.64** -6.66** 

  (-2.47) (-2.45) (-2.26) (-2.24) 

人口规模  0.07** 0.07** 0.07** 0.07** 

  (2.38) (2.36) (2.12) (2.17) 

土地债务命案率  0.45 -0.03 -1.37 -1.38 

  (0.15) (-0.01) (-0.42) (-0.43) 

婚姻奸情命案率  -1.16 -0.86 -0.16 -0.16 

  (-0.59) (-0.44) (-0.08) (-0.08) 

府级估计效应 Y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N 1043 1015 1008 1001 1001 

R2 0.523 0.542 0.545 0.538 0.538 

第一阶段回归 

 (1) (2) (3) (4) (5) 

 grainprice grainprice grainprice grainprice grainprice 

是否是旱灾 0.27** 0.25** 0.26** 0.24** 0.25** 

F值 5.62 5.34 5.43 4.80 4.97 

N 1043 1015 1008 1001 1001 

R2 0.708 0.724 0.724 0.725 0.725 

注：是否旱灾的工具变量取值是：旱灾为 1，涝、偏涝、正常和偏旱为 0。括号内的是稳健 t 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表9是以“是否发生旱灾”虚拟变量为工具变量，其中非旱灾包括了涝灾。由于涝灾也

对农业产生影响，因而可能不是较好的基准。为此，我们把涝灾和偏涝灾年份去掉，使“非

旱灾”类只包括正常和偏旱两类府级气候年份（跟Jia（2012）研究中的正常年份向上冲击

类似），重新构造“是否是旱灾”虚拟变量。然后，我们用如此构造的新虚拟变量作为粮价

的工具变量，进行了与表9相同的两阶段回归，所得结果跟表9基本一致（为节省篇幅，详细

结果这里免了），比如，同样以第5列为例，新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是：旱灾使粮价比非旱

灾年高出0.28两，同样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第二阶段回归得到的粮价系数估计是：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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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多升1两银，买卖妻妾的价格会下降18.33两，跟表9中的估计基本一样。 

上述基于大数据的量化分析证实了传统社会里“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的假说，也支持

了夏明方（2009）、赵晓华（2008）、潘光旦（2010）等学者关于灾荒对农民产生的影响的

阐述，并通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计量方法把灾荒对买卖妻妾行为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行了

量化估计，对这种影响做了定量解释。 

 

五、稳健性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清代刑科题本，是发生了命案才会有记录，这可能使数据过于片面。

第一，案例的取样可能缺乏随机性，即发生命案的妻妾价格本身是不是过高或过低，进而才

引发命案，才被观测到？整个 3119 命案中只有 41 起找价案，由妻妾价太低引发的案件数很

少。吴佩林（2010）对南部县档案的分析表明，大部分找价行为是“刁民”性质，不代表普

遍。因此，我们有理由排除要价过低的偏误。要价过高的偏误是可能的，但从赵晓华（2008）

等对灾荒年极低妻妾价格的描述看，如果我们收集的妻妾价格过高，那么这更可能会出现在

灾荒年份。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结果可能低估了粮价即灾荒对妻妾价格的负影响，因而这里

的系数估计更可能是一个下限，实际上“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的程度可能比我们估计的更

为严重。第二，卖妻买妻的处理只是作为命案的附带处理，并非特别针对“卖妻买妻”行为

而立案，同时由于这些案件中谋杀的比例很低，因而任何普通的妻妾交易或寡妇再嫁都可能

引发纠纷、导致命案，题本反映的命案多具随机性。第三，即使我们的样本具有偏差，只要

每年各府的妻妾命案发生规律具有一致的概率分布，亦即只要取样的偏差始终一样，那么对

我们的结论影响会很小，因为我们对“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的检验更多是基于妻妾价

格跨年份、跨州府的相对变动，而不是针对妻妾价格的绝对水平。最后，误差来源可能是样

本处理导致的异方差、非平衡面板、妻妾价格的实物支付、妻妾买卖和拐卖的异质性、白银

趋势和社会动乱等，下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逐一回答。 

1.异方差 

假设每一笔卖妻交易价格是从一个随机分布中产生（针对其它婚嫁方式可以做类似讨

论）。如果假设每年的方差相同并为 2 ，由于我们对每府每年的妻妾价进行平均，因此每府

每年妻妾价格的方差为

2

itn


，即存在着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我们进行了广义回归。

表 10 是分别根据表 8 第 5 列、表 9 第 5 列回归方程为基础的普通和两阶段加权回归结果。

表 10 第 1 列中的普通加权最小二乘估计与表 8 中的 OLS 估值相差不大，而第 2 列中的加权

两阶段回归粮价系数，虽然从原来的-19.02 下降到了-17.00，但仍在 5%水平显著，并没有推

翻我们的假说。儒庙系数在 OLS 中为正且显著。列女的影响无论在普通加权 OLS 还是加权

2SLS 中都是正且显著，维持原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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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平衡面板缺失值问题。 

我们所用的妻妾数据是一个横截面是府、时间为年的面板数据，但这个数据集是有缺失

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此，我们使用缺失最少的几个省作为子样本进行回归，从而减少缺

失值的影响。在我们样本的 19 个省中，11 个省有 100 个以上的妻妾案例（其中最少的省也

有 129 个妻妾题本），其余 8 省的妻妾案例数不到 100 个。为了避免缺失年份带来的影响，

我们只用有 100 个观测以上的省份作为子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在表 10 的第 3 和 4 列

给出：跟表 8 和表 9 相比较，基于这个子样本的 OLS 和两阶段回归所得出的粮价系数跟基

于全样本的估值相差不大，且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样本缺失问题不影响对

灾荒导致买卖妻妾行为的判断。 

表 10：加权估计和 100 以上观测省份回归 

加权回归  
100 以上观测省份回归 

 (1)OLS (2)2SlS   (3)OLS (4)2SLS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6.17*** -17.00**  粮价 -5.93*** -18.49** 

 (-31.76) (-2.08)   (-3.48) (-2.05) 

儒庙 1.70** 0.10  儒庙 1.44 -0.15 

 (2.39) (0.47)   . (-0.38) 

学校 -1.25*** -0.60  学校 -0.60 0.03 

 (-12.32) (-1.49)   (-0.54) (0.03) 

列女 0.74*** 0.33**  列女 -0.25 -0.05 

 (19.07) (2.07)   (-0.41) (-0.09) 

其余控制变量 Y Y  其余控制变量 Y Y 

府级估计效应 Y Y  府级估计效应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N 1001 963  N 825 825 

R2  0.885  R2 0.605 0.550 

注：（1）和（2）括号内的是t统计值。（3）和（4）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3.实物支付的影响 

在样本中有些妻妾财礼的一小部分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由于相应的实物没有对应价格，

因而难以换算成货币，这导致部分妻妾价格偏低。但由于包含实物支付的妻妾价格大都是货

币价格低的样本，因此，我们通过去掉妻妾价格中最低的 5%和 10%观测进行回归，去检测

这些案例的影响。结果在表 11 给出：去掉最低的 5%和 10%妻妾价格样本后，无论是 OLS

还是 2SLS 的粮价系数都有稍许上升，且都显著。这表明不包括小部分实物财礼在妻妾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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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我们的结果影响很小。 

表 11：去掉实物支付案例后的影响 

去掉最低的5%妻妾价格样本  
去掉最低的 10%妻妾价格样本 

 (1)OLS (2)2SlS   (3)OLS (4)2SLS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6.69*** -21.43*  粮价 -7.42*** -20.73* 

 (-3.72) (-1.92)   (-4.11) (-1.67) 

儒庙 4.53 -0.11  儒庙 4.23 -0.15 

 (0.45) (-0.28)   (0.42) (-0.38) 

学校 -0.54 0.15  学校 -0.53 0.12 

 (-0.53) (0.15)   (-0.52) (0.11) 

列女 0.44 0.25  列女 0.47 0.29 

 (1.33) (0.85)   (1.39) (0.93) 

其余控制变量 Y Y  其余控制变量 Y Y 

府级估计效应 Y Y  府级估计效应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N 956 956  N 908 908 

R2 0.592 0.523  R2 0.601 0.546 

注：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4.妾和拐卖的影响 

从表 1 中妾的价格明显高于妻，而妾在家中地位不如妻，只比奴婢高，因而可能妻与妾

属于不同市场，这导致合并样本的价格噪音；另外，拐卖也与嫁卖妻妾不同。为此，我们把

妾和拐卖从从买卖妻妾样本中分别去掉，再进行回归。从表 12 看到，去掉妾和去掉拐卖案

例后，粮价系数基本跟表 8、表 9 没有显著差异，其统计显著性也保持不变。 

 

表 12：去掉妾和拐卖案例的影响 

去掉妾的样本  
去掉拐卖的样本 

 (1)OLS (2)2SlS   (3)OLS (4)2SLS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wcprice 

粮价 -6.05*** -23.34**  粮价 -5.88*** -16.68** 

 (-3.30) (-2.25)   (-3.14) (-2.01) 

儒庙 0.64 0.11  儒庙 2.08 0.22 

 . (0.37)   (0.20) (0.69) 

学校 -0.07 0.50  学校 -0.27 -0.01 

 (-0.06) (0.47)   (-0.19) (-0.01) 

列女 0.21 0.11  列女 -0.46 -0.56 

 (0.41) (0.25)   (-0.81) (-1.25) 

其余控制变量 Y Y  其余控制变量 Y Y 

府级估计效应 Y Y  府级估计效应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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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固定效应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N 866 866  N 781 781 

R2 0.622 0.510  R2 0.662 0.617 

注：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5.白银趋势和动乱的影响 

从图 1 看到，在 19 世纪上半期妻妾价格和粮价出现共同下降的趋势，这可能跟当时白

银外流导致货币紧缩有关。另外，1851-1864 年间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对整个社会影响很

大，一是粮价备报中断或不规范，二是地方官案件审理、题本呈送松懈，这些都影响粮价、

妻妾价格的获取与全面性（王跃生，2000）。为此，我们去掉 1840-1864 年间的样本，然后

再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在表 13 的第 1 和第 2 列给出，我们看到去掉这时期的观测点对结果

影响不大。 

这里我们用的货币单位是白银，1840 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妻妾价格和粮价的共同趋势，

一定程度这是名义价格所致，因而，白银价格趋势可能对我们的估值产生影响。由于我们没

有当时白银通胀或通缩指数，我们很难直接把妻妾价格和粮价换算成实际价格。为此，我们

可以对妻妾价格和粮价取对数回归，并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而消除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

假设白银在 t 年的价格指数为 tP ，那么实际妻妾价格为 it

t

wcprice
P

，实际粮价为

it

t

foodprice
P

，实际价格的对数回归方程为： 

log logit it
i t it

t t

wcprice foodprice
X

P P
     

   
        

   
 

整理上述回归方程式，可得： log logit it i t itwcprice foodprice X           ， 

其中 ( 1) logt t tP     。通过取对数后的回归可以较好解决实际值和名义值的问题。 

表 13：加权估计和对数估计 

去掉1840-1864年样本的回归  对数回归 

 (1)OLS (2)2SlS   (3)OLS (4)2SLS 

wcprice wcprice  lnwcprice lnwcprice 

粮价 -5.73*** -17.68**  粮价对数 -0.42** -3.3* 

 (-3.05) (-2.09)   (-2.46) (-1.77) 

儒庙 -0.35 0.30  儒庙 0.38 0.01 

 (-0.00) (0.83)   (0.97) (0.62) 

学校 -0.82 -0.21  学校 -0.02 0.04 

 (-0.80) (-0.22)   (-0.45) (0.49) 

列女 0.51 0.29  列女 0.01 -0.02 

 (1.44) (0.93)   (0.36) (-0.64) 

其余控制变量 Y Y  其余控制变量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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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级估计效应 Y Y  府级估计效应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N 848 848  N 1001 1001 

R2 0.588 0.540  R2 0.417 0.417 

注：括号内的是稳健t统计量。* p< 0.1, ** p< 0.05, *** p< 0.01。 

表 13 的第 3 和 4 列中是去除白银趋势后的对数回归结果，两阶段对数回归中粮价系数

的显著性比以前下降了，说明白银价格变动对估值有一点影响，但是还是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的，并且粮价系数还是为负，跟以前一样地支持我们的假说。2SLS 对数估计的结果表明，

粮价每上涨一个百分点，妻妾价格会下降 3.3 个百分点，这比之前非对数回归得到的 1.54

个百分点的值要大。但无论哪种情况，妻妾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大于粮价变动的百分比，表明

妻妾价格对灾荒的敏感度高于粮价，尽管两者的反应方向相反。 

上述各稳健性检验说明，粮食短缺导致粮价上升，意味着生存风险增加，进而导致妻妾

女儿被用作避险资产变卖，妻妾价格下降——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是传统中国、印度，还是非洲、英国等社会，都曾有甚至还有妻子

买卖的习俗。而之所以在不同社会原来缺乏联系的情况下仍然不约而同地这样做，而且连仪

式细节都有相似之处，是因为这些社会过去都没有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和一般意义上的跨期

借贷市场都是近现代才发展、普及开来的，所以，当这些社会面临威胁生存的风险事件时，

他们被迫都把女性作为一种人格化的避险资产来变卖，以求活路。当然，这些社会本来可以

通过变卖丈夫和儿子求活路（即把男性作为避险资产用），但正如恩格斯（2003）和 Alesina, 

Giuliani and Nunn (2013)所谈到的，进入农耕后的社会普遍都采用了父系财产所有制体系，

使父亲不仅掌握了全家财产，而且拥有对妻子和子女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个体系以及类似

儒家三纲五常的相配伦理文化使买卖男性的交易成本太高，买卖女性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比如，在父权社会里，女子家庭买回丈夫后，即使后者变更姓氏，他未必就真的能在妻子方

安家，会随时想逃回其父亲家，而女方也未必信任他会久待；相比之下，把妻妾或女儿嫁卖

出去，这种交易的不确定性就低很多。因此，在缺乏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里，女性更可能被

用作避险资产，而不是男性。 

正如前面谈到，历史文献中虽然没有系统提出“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但通过不

同个案分析，一些学者已经谈到灾荒发生时买卖妻女更频繁、妻女价格更低的现象（夏明方

（2009）、赵晓华（2008）、潘光旦（2010）等）。本文不仅系统提出这一假说，更重要的

是通过从清代刑科题本档案中收集 1736-1896 年间的妻妾价格样本，对“女性被用作避险资

产”进行了大样本量化检验。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一方面灾荒严重程度可以通过粮价高低

得到反映（清代采用的是银两等贵金属货币，价值度量衡相对稳定），另一方面，由于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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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粮食短缺、粮价高企，迫使一般家庭为寻找活路而卖妻女，女性供应的增加使生存危机

时期妻妾价格下降；我们发现，买卖妻妾的价格比正常婚嫁财礼对生存风险更加敏感，跟我

们的假说一致。以旱灾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表明，旱灾冲击会导致粮价平均上升 0.25

两，但会导致妻妾价格下降 4.56 两。 

我们发现传统社会对妻、妾、寡妇以及童养媳的区分定价，跟一般商品和资产交易市场

的定价规律基本一致：女性到夫家后的地位越高、权利越多，那么其财礼价格就越低；反之，

价格就越高；而在婚嫁过程中，卖方是谁在谈价对妻妾价格影响也很大：如果是亲生父母在

谈，价格就低，而如果是丈夫或婆家在谈价主婚，则价格会更高。 

通过对清代妻妾价格的量化研究，我们发现当地贞洁文化对女性被用作经济工具的行为

有很大影响。从相当程度上，清代强化表彰列女是由把女性作为经济工具的需要而内生的政

策行为。也就是说，贞洁之所以是对女性的单方面约束，而不是对男性，是因为在以父权定

位的“养子防老”社会里，女性的性行为混乱会导致其所生小孩的“生父是谁”变得模糊，

那么其“孩子属于哪个男人”也变成问号，这必然造成社会财产秩序混乱、使许多人到底“是

谁的财产”变得模糊。因此，为了明晰社会的整个产权体系，清代皇帝选择强化旌表列女，

包括已婚和未婚的。长此以往，这种政策行为造就当地的文化习俗，减少妇女的平均婚姻次

数。我们的分析发现，列女数量越多的州府，其妻妾价格一般会更高（主要因寡妇再嫁的财

礼更高而致），因为这些地方女性被嫁卖的意愿越小，尤其是寡妇再嫁的意愿会更低，使寡

妇再嫁时要求的财礼更高（否则不改嫁）。同样地，儒庙和学校数量对妻妾价格的影响是正

的。 

虽然把女性作避险资产用使传统社会面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提升，但却是以摧残女性身心

和牺牲女性自由权利为代价的。而之所以传统社会可能没有别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没有方方

面面的金融市场。本文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能把个人和家庭从经济交易功能中解放

出来，金融市场尤其是女性自由解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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